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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民國 84年起各條捷運路線陸續通車以來，臺北都會區民眾的交通行為逐漸改變，尤其
是 88年板南線通車、捷運路網成形後，捷運系統已成為臺北都會區民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
一。旅客到離捷運車站的接駁交通方式有多種選擇，包括：步行、公車、機車、小汽車、計

程車、腳踏車等，均有其不同的方便性與費用支出，但對許多因為終日辛苦工作而缺乏運動

的捷運旅客而言，騎乘腳踏車轉乘捷運即成為他們最健康的選擇。因此，從捷運工程規劃建

設階段起，在各捷運車站周邊就設置了腳踏車架，隨後在捷運系統各路線陸續通車之後，捷

運公司更是持續觀察各車站之實際需求而增設腳踏車架。 

然而近幾年來因為地球溫室效應所引發之環保意識逐漸抬頭，加上傳統石化能源價格不

斷波動，因而零污染、零能源消耗、同時有益健康之腳踏車，便形成了另一種風潮，造成騎

乘腳踏車轉乘捷運的旅客愈來愈多，但是在捷運車站周邊停車空間有限、無法大量增設腳踏

車架的條件下，捷運公司為了滿足腳踏車轉乘停車需求，在 93年開始嘗試在北投站設置雙層
腳踏車架，隨後更陸續擴展到劍潭站、府中站及公館站，比原有之傳統單層腳踏車架，至少

增加 30%的停車格數。截至 95年 11月止，捷運車站周邊總計設置約 9651格腳踏車架，其中
包含約 1112格雙層腳踏車架，約佔 12%。 

除了腳踏車轉乘捷運之方便性逐漸受到普遍認同外，近年來地方政府亦大力推動騎乘腳

踏車之休閒運動，在臺北都會區之河濱公園普遍設置休閒腳踏車道，包括：淡水河、基隆河、

雙溪、新店溪、景美溪、貴子坑溪等，設置長度總計已達 250公里。為配合此休閒運動風潮，
捷運系統自 93年 1月起實施旅客攜帶腳踏車搭乘捷運措施，在淡水、新店、中和三路線共計
15個車站，假日可供旅客攜帶腳踏車進出搭乘捷運。本措施實施至今，使用人數從 93年 6592
人次、94年 8529人次，至 95年預估將有超過 13000人次，累計近三年來將有超過 28000人
次使用，其中尤以緊臨河濱腳踏車道的紅樹林站、竹圍站、關渡站、士林站等四站即佔 46%，
足見腳踏車上捷運措施與河邊休閒腳踏車道的緊密結合。 

在腳踏車不只是休閒運動工具、更可作為交通通勤工具的思維下，如何提升民眾騎乘腳

踏車之用路安全，並擴大推廣腳踏車使用，即成為一重要課題。目前除淡水線高架段線形公

園（北投站至民權西路站）原設置之腳踏車專用道外，臺北市政府亦於 90年起陸續在中華路、
大安森林公園周邊道路及信義計畫區等，以標誌與路面標線方式，於行人通行空間較寬之人

行道或道路最外側車道規劃設置腳踏車道，供腳踏車通行。 

在臺北都會區，腳踏車之使用已逐漸往假日休閒運動及捷運系統轉乘兩大主軸發展，這

兩大主軸能否蓬勃發展，端視能否提供腳踏車使用者安全友善之用路條件。以現況而言，除

河濱腳踏車道已具備相當規模外，在市區通勤使用方面，考量道路市區空間有限、車流複雜、

道路兩側臨停及停車之行為等條件限制，因此臺北市政府僅能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處罰條例第

90 條之 3 第 2 項：「公路主管機關、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得在不妨害行人通行或行
車安全無虞之原則，於人行道設置必要之標誌或標線供慢車行駛。」規定，於少數道路之人

行道設置腳踏車道。因此，若要完成腳踏車路網之完整發展，則有待法令上給予腳踏車明確

之交通工具定位，並據以發展出完整之道路設施、交管系統、管理機制等，方有可能實現綠

色交通、環保城市的理想。（作者為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） 


